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统一轮候系统

操作手册
（2023）

一、注册及登录

二、申请轮候公共租赁住房

三、变更申请

四、材料补正



一、注册及登录

通过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网首页 ->政务服务->服务主题 -> 住房

保障服务->住房保障个人服务窗口-> 轮候申请，进入到轮候申请的

登陆功能页面，若没有登录账号，可点击立即注册进行账号注册。

如在登录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注册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可直接电话联

系 12345 寻求解决。

二、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1.点击申请轮候。



2.选择申请类别：选择“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并点击“下一步”。

3.阅读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申报指引，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指引

内容”方框，进入填报页面；



4.申请人资料填写（*号为必填项）：



5.申请人特殊情况填写：



当家庭类型选择为“家庭”，则现婚姻状况默认为“已婚”，需

填写以下信息（*号为必填项）：

若申请人选择离异后有再婚情形的，则需填写以下信息（*号为 必填

项）；



若家庭类型选择为“单身”，且现婚姻状况为“离异”时，需填写以

下信息（*号为必填项）：

若家庭类型选择为“单身”，且现婚姻状况为“丧偶”时，需填写以

下信息（*号为必填项）：

若家庭类型选择为“单亲家庭（申请人带子女）”，且现婚姻状

况为“离异”时，需填写以下信息（*号为必填项）：

填写完相关的申请人信息后，可点击“下一步”跳转至下一页面，

若暂时不想跳转至下一页面填写信息可点击“暂存”对当前页面所填



写的信息进行保存，以方便下一次填写。

6.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配偶资料（*号为

必填项）；

若申请人配偶有特殊情况，需填写以下特殊情况信息：



若申请人有未成年子女，需填写以下资料(*号为必填项)：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信息填写完毕之后，可点击“下一步”跳转至

下一页面，若暂时不想跳转至下一页面填写信息可点击“暂存”对当

前页面所填写的信息进行保存，以方便下一次填写。

7.申请人（配偶）父母：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号为必填项）；

若需要填写主申请人父母信息，请点击“添加主申请人的父母”按钮。



若需要填写主申请人的配偶父母信息，请点击“添加主申请人的配偶

父母”按钮。



若需要增加成年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可以选择“是”后根据实际情

况增加成年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父母相关信息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家

8.进入庭经济状况填写页面，填写所有家庭收入财产信息，包括：基

本信息、房产、机动车辆、银行资产、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资产、

商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其它财产、不计入情况等信息填写完整。



9.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确认信息页面，

在确认信息页面可以点击“查阅申报材料”。



在相关附件查看功能，可以进行《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表》、

《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收入财产信息申报表》、《承诺和授

权书》文书的下载或是直接打开查看，确认填报的信息是否有误。

10.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预约页面，系统弹出本月

可以预约次数的提示框，点击“确定”，即可进行预约。

11.选择需要预约的日期，点击“预约”按钮之后，系统弹当天时段

可以预约的号，点击各时段中的“预约”操作按钮进行预约，系统弹

出提示对话框，然后点击“确认”操作按钮完成预约。



12.完成预约之后可点击“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按钮打印深圳

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表、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经济状况

申报表及承诺和授权书。也可点击“返回首页”按钮返回主页面。







 补充说明：完成填报及预约之后进入以下申请主页面：申请人可

自行操作：

修改申请信息：

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

取消预约：

重新获取预约短信：

取消申请：

（1）修改申请信息：点击“修改申请信息”按钮，申请人可以进行

信息变更操作。

（2）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点击“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

按钮，可以进行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表、深圳市公共租赁住

房申请家庭经济状况申报表及承诺和授权书的查看和打印。



（3）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点击“查看（打印）已填报信息”

可打印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表、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申报表及承诺和授权书，点击“返回首页”可返回主页面。

（4）取消预约：申请人可点击“取消预约”按钮并点击“确定”取

消预约，取消预约后可修改申请信息并重新申请预约，但同一个月内

预约次数不能够超过 3 次。



重新获取预约短信：申请人可点击“重新获取预约短信”按钮重新

获取预约短信。

（4）取消申请：申请人可点击“取消申请”按钮并点击“确定”取

消此次申请，取消申请之后可重新申请。



三、变更申请

1.区窗口受理后申请人可登录系统，在以下功能页面中，点击“申请

变更轮候信息”，根据自身情况变更相关信息；



2.进入申请人变更信息填写页面，申请人可自行修改申请人的信息，

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3.进入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变更信息填写页面，申请人可自行修改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的信息，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3.进入父母及成年子女变更信息填写页面，申请人可自行修改父母及

成年子女的信息，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添加父母，

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需要重新轮候，如果确实需要添加，请到户籍所

在区住房主管部门业务窗口办理或自行撤销申请后，重新申请轮候。）



4.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申请人可对变更的信息进行核对，核对无误之

后可勾选“我已确认以上变更项正确无误，承诺本人对所填写信息及

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方框。并点击“下一步”按钮。



5.对于变更的信息，如需补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则会进入上传材料页面。

申请人可根据系统提示上传相关的材料，上传完毕点击“下一步”即

可，提交变更申请并返回主页面。



6.若无需补交相关的证明下一步则会直接返回系统主页面。

7.申请人可点击“查看变更信息”按钮查看当前的变更信息。

8.申请人可点击“取消变更”按钮取消本次相关信息的变更。



四、材料补正

1.户籍区窗口受理后若申请人所上传的材料存在不足，申请人可登录

系统，在以下页面中，点击“材料补正”按钮，根据审核说明对材料

进行补正；

2.点击附件上传“+”号上传缺失的材料，上传完毕后点击“提交文

件”按钮提交文件。



3.提交文件完毕之后会返回主页面，主页面当中的申请进度会变为

“审核中”，申请人可以查询到变更的申请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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